
1 
 

证券代码：600117    证券简称：*ST 西钢    编号：临 2024-019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业绩预告及资产

减值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特钢”或“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24]0116 号

《关于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及资产减值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收到《工作函》后，积极

组织相关部门并会同年报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工作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现就工作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 关于商誉减值。 

“公告显示，2023年 12 月，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矿冶科技)由于破产重整，重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合并形成

商誉 5.24 亿元，经评估后随即计提 3.4 亿元商誉减值。关注到，矿冶

科技重整计划显示，你公司以不超过 0.58 亿股转增股票以及不超过

2.14 亿元现金用于向矿冶科技债权人分配以清偿债务，矿冶科技的出

资人权益清零，矿冶科技全部股权让渡给上市公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债权清偿情况、支付对价及具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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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说明商誉形成过程;(2)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

但不限于评估假设、相关参数的选取及详细计算过程等，说明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一商誉

减值》的相关规定;(3)结合相关资产组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及原因，

说明你公司对矿冶科技并表后随即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前期合并对价是否公允，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请年审会计

师、评估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相关债权清偿情况、支付对价及具体会计处理，说明商

誉形成过程。 

按照《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西宁特钢通过以重整投资人的现金中不超过 2.14亿元的部分和不超过

0.58 亿股转增股票清偿矿冶科技债务，使矿冶科技作为重要的上游铁

水供应商成为西宁特钢全资子公司。矿冶科技司法重整原出资人权益

全部无偿让渡给西宁特钢，通过上述调整，西宁特钢持有矿冶科技的股

权从重整前的 29.5%增至重整后的 100%，重整后矿冶科技的法人主体

资格将继续存续，仍是一家注册于青海省的独立法人主体。本次交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2023 年 12

月 20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裁定西

宁特钢与矿冶科技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26），与司法重整有关的债务重

组不确定性已消除，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一般规

定，将 12 月 31 日确定为本次重组矿冶科技的购买日。截止 202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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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西宁特钢向矿冶科技支付股票 4439 万股及现金 2.05 亿元，

股票和现金的公允价值合计 3.42 亿元（详见债权清偿情况表）构成本

次合并的购并成本，矿冶科技经评估调整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82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购买方对合

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应当确认为商誉”的规定，形成商誉 5.24 亿元。 

债权支付情况表 

单位：万股、万元 

序号 项 目 
支付债权 

实际支付 清偿金额 应付款项 支付率% 清偿率% 
应付股数 应付现金 

1  职工债权   3,495.24 3,495.24 3,495.24 3,495.24 100.00 100.00 

2  税款债权   8,644.38 8,644.38 8,644.38 8,644.38 100.00 100.00 

3  普通债权 4,439 8,372.28 22,044.40 43,839.89 125,299.20 17.59 34.99 

 其中：税款滞纳金   1,285.10 1,285.10 1,285.10 2,570.20 50.00 50.00 

      35 万元以下   972.01 972.01 972.01 972.01 100.00 100.00 

      35 万元以上 4,439 6,115.17 19,787.29 41,582.78 121,756.99 16.25 34.15 

合计 4,439 20,511.90 34,184.02 55,979.51 137,438.82 24.87 40.73 

注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矿冶科技已申报的债权与 2023年 12月

31 日一致，已申报债权均按重整计划执行。 

注 2：实际以 7.99元/股进行清偿。 

注 3：根据矿冶科技重整计划第四项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的内容： 

（一）抵债股票和偿债资金的来源 

本次重整中，矿冶科技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支付破产费用并清偿

各类债权所需的偿债资源，将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1.西宁特钢以不超过 214,345,256.20元的现金用于向矿冶科技债

权人分配以清偿债务，以及矿冶科技自有资金和未来持续经营的经营

收入。 

2.西宁特钢以不超过 57,821,330股转增股票用于向矿冶科技债权

人分配以清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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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 

1.职工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 

职工债权不作调整，将由矿冶科技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以现金

方式予以全额支付。 

2.税款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 

税款债权不作调整，将由矿冶科技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以现金

方式予以全额支付。 

3.普通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结合矿冶科技的实际情况，

本重整计划将对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作较大幅度的提高，具体受偿方

案如下： 

（1）税款滞纳金 2,570.20 万元，按照 50%的比例进行现金清偿，

剩余 50%债权予以豁免，未获清偿部分矿冶科技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2）剩余普通债权 

①每家债权人 35 万元以下（含 35 万元）债权部分将由矿冶科技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以现金方式予以全额支付； 

②每家债权人 35 万元以上债权部分，按照 2.5%的比例现金清偿、

35%的比例以留债 10 年的方式清偿、30%的比例通过西宁特钢转增股票

抵债的方式清偿，剩余 32.5%的比例予以豁免，矿冶科技不再承担清偿

责任。 

年审会计师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对矿冶科技管理人进行访谈，了解债权申报程序、管理人审核

程序、未申报债权相关情况； 

2）分别获取西宁特钢与矿冶科技的《重整计划》、《民事裁定书》

等相关资料，了解 2023 年 12 月 20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西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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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与矿冶科技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西宁特钢、矿冶科技的

重整程序等相关事项； 

3）根据矿冶科技管理人提供的审查金额，与法院一债会、二债会

裁定金额进行核对后，进一步结合管理人提供的债权人选择方案，根据

重整计划重新计算矿冶科技留债金额，与矿冶科技账面最终留债金额

相核对； 

4）根据矿冶科技管理人审查确认金额重新计算矿冶科技重整收益，

并复核矿冶科技账面确认的重整收益金额； 

5）针对矿冶科技账面剩余的非司法重整形成的债权，我们按客商

明细核对至相关合同、发票、结算单等，检查是否均为重整受理日后形

成的债权金额，并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 

6）对矿冶科技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进

行复核，复核公司、矿冶科技的相关会计处理。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我们对西宁特钢、矿冶科技 2023 年年报审计

工作尚在进行中。基于目前本所依据审计准则执行的程序，公司所载资

料及上述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西宁特钢、矿冶科技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过

程中所取得的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无重大不一致情形，未发现有关会

计处理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我们对西宁

特钢的 2023年年报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 

（2）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假设、相

关参数的选取及详细计算过程等，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一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需对截至

2023年末上述确认的 5.24 亿元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为此，公司聘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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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商誉形成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业务约定了以财务

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事项。减值测试前与年审会计师、评估

师对基准日、评估范围、价值类型等重要要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公司

管理层充分辨识、确认了与上述形成的商誉相关资产组，并充分考虑企

业合并所产生的协调效益。在计算可回收金额时，采取该资产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方法，并也充分考虑了该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金额。截止本公告日正式评估报告尚未出具，初步判定商誉减

值约 3.4亿元，公司商誉减值测试遵守了《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

风险提示第 8 号-一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具体评估假设、相关参数

的选取及详细计算过程如下： 

1.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评估对象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和交易活跃的市场，也无同行

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故无法通过市场法来计算该资

产组的公允价值。资产评估师与企业管理层和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

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多方均确信采用成本法确定的资产组的公允

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远低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故不采

用成本法计算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同时，资产评估师、企业管理层和

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共同认为：无市场因素或者其他因素表明

市场参与者按照其他用途使用该资产组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故评估

对象的现行用途仍可以视为最佳用途。在此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计算的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等同于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故通过收益

法计算的基准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会低于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确定可收回金额的孰高原则，本次评估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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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2.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思路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企业管理层

批准的最近财务预测或者财务数据为基础，预测期通常不超过 5 年，

除非企业管理层能够证明更长的期间是合理的。本次评估获得了企业

管理层的对包含商誉资产组的盈利预测数据，并调整为息税前现金流

进行预测，同时采用税前折现率 WACC进行折现，得出其包含商誉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 

(一) 营业收入的预测 

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为出售铁水及生铁，

实行以销定产，产能为 170万吨/年，与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互为

对方唯一的铁水供应商和客户，双方在区域产业上拥有天然的协同性

和连结性。2020-2023 年销售情况如下： 

销售数量 

单位：万吨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主营项目：铁水及生铁  160.36   154.15   99.34   67.14  

销售单价 

单位：元/吨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主营项目：铁水及生铁 2,463.48  3,492.51  3,323.24  2,789.31  

销售收入 

金额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主营项目：铁水及生铁 395,040.52 538,365.92 330,131.39 187,276.99 

预计于 2024 年 2 月完成复工复产的相应工作，2024 年 3月及以后

正式达产，基于上述相关措施，对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收

入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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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数量 

单位：万吨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主营项目：铁水及生铁 160.00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注：受钢材市场影响，2022 年 11 月、12 月高炉停产；2023 年 2

月份 3#高炉生产、2#高炉大修，全年基本一台高炉生产，故 2022 年-

2023 年产量低；按照公司 2024 年生产经营计划，高炉于 2024 年 2 月

完成复产准备工作， 3月及以后计划正式生产，现已经具备复产的条

件，预计全年产量 160 万吨；公司具备年产 170 万吨生产能力，公司

计划后续按照所有产线满负荷运行，故本次按 170 万吨进行了预测。 

销售价格 

单位：元/吨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主营项目：铁水及生铁 3,017.13 3,017.13 3,017.13 3,017.13 3,017.13 3,017.13 

注：由于钢铁行业均有周期性，故本次对于销售价格以历史 4 年

平均价作为预测期销售价格。 

营业收入 

金额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铁水及生铁 482,741.49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二) 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企业以前年度主营业务成本明细项目进行分析和了解，按其

成本构成和变化规律，区分为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是指生

产铁水发生的直接费用，例如主材、动力。固定成本主要指工资、折

旧等。历史年度营业成本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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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主营业务成本

项目 

历年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铁水及生铁 

主材 364,372.41 468,675.55 299,046.13 180,251.90 

制造费用 23,538.73 25,883.23 22,384.42 22,156.02 

工资 8,106.56 8,327.51 7,133.68 5,745.98 

动力 22,174.66 22,083.14 15,464.04 11,870.84 

小计 418,192.36 524,969.43 344,028.26 220,024.74 

变动成本中根据成本与收入的相关关系，区分与收入呈比例关系

的成本项目和与收入无线性关系的成本项目，并遵循预测期收入平衡

的假设。对于与收入呈线性关系的成本项目，由于钢铁行业存在周期

性，故对于变动成本按照历史年度平均水平并结合重整后的相关举措

确定其金额。 

固定成本是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动的费用，主要包括工资、生产用

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工资依据未来生产管理人员数量、平均工资及工

资增长率等综合考虑确定，其他费用主要参考以前年度费用发生金额

和未来生产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故对于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

主营成本预测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主营业务成

本项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铁水及生铁 

主材 419,593.16 444,934.50 445,749.81 445,749.81 445,749.81 445,749.81 

制造费用 22,588.95 23,123.00 23,123.00 23,123.00 23,123.00 23,123.00 

工资 8,751.66 8,970.45 8,970.45 8,970.45 8,970.45 8,970.45 

动力 7,378.14 7,839.27 7,839.27 7,839.27 7,839.27 7,839.27 

小计 458,311.91 484,867.22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三) 税金及附加的估算 

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房产税

及印花税。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按流转税的 7%计取；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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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方教育费附加按流转税的 5%计取。印花税按照购销合同的 0.03%

计取，房产税按照合并重整后，调整后的账面值进行征收，故本次对

税金及附加的预测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城市维护建设税 340.65 376.59 369.17 369.17 369.17 369.17 

教育费附加 145.99 161.40 158.22 158.22 158.22 158.22 

地方教育费附加 97.33 107.60 105.48 105.48 105.48 105.48 

房产税 663.80 663.80 663.80 663.80 663.80 663.80 

印花税 275.96 292.87 293.11 293.11 293.11 293.11 

合计 1,247.78 1,309.38 1,296.67 1,296.67 1,296.67 1,296.67 

(四) 管理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保险费、业务招待费、安全

生产费等。对于职工薪酬，本次参照评估对象历史年度员工薪酬水

平，综合考虑未来企业经营情况、人员配置、工资水平上涨等因素进

行预测，对于其他管理费用，根据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重整后

的实际情况，分析各费用项目的发生规律，对其他费用进行了预测，

预测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1 办公费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2 差旅费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 中介费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4 业务招待费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 汽车费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6 其他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7 保险费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8 安全生产费 789.55 1,380.48 1,440.83 1,440.83 1,440.83 1,440.83 

 合计 850.05 1,440.98 1,501.33 1,501.33 1,501.33 1,5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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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得税的预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实行 25%的

税率，本次预测按照 25%进行。 

(六) 折旧与摊销的预测 

根据会计师审计的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披露，

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

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等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

计价。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并按固定资产估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其分类折旧率。

具体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折旧方法 

房屋及建筑物 30-40 5 3.17-2.38 年限平均法 

机器设备 15-20 5 6.33-4.75 年限平均法 

运输工具 10 5 9.50 年限平均法 

电子设备及其他 6 5 15.83% 年限平均法 

考虑到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所采用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

政策，以及评估人员对其历史折旧状况的调查，按现执行的折旧摊销

政策测算加权平均折旧率预测未来经营期内的固定资产折旧额。 

(七) 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追加资本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经营业务条件下，所需增加的超

过一年期的长期资本性投入，如持续经营所必须的固定资产的更新维

护等。本次评估根据未来年度投资计划，以年金化方式来预测未来年

度资本性支出，预计各年的资本性支出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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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用于现有

生产设备

的维护方

面的支出 

固定资

产购建/

更新/改

造 

 12,447.58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用于新增

生产能力

方面的支

出 

固定资

产购建/

更新/改

造 

11,080.78      

合计 23,528.37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新增支出为按照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计划，将青海西钢再

生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的球团置入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

中。由于青海西钢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西钢矿冶科

技有限公司均为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以球团资

产的账面净值列示。 

（八）营运资金的预测 

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追加营运资金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

业务条件下，为扩大再生产而新增投入的用于经营的现金，即为保持

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的预测，由于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历史年度均处

于亏损状况，其各资产周转率无法反映其重整后的实际经营情况，故

本次应收款项及应付款项的周转率采用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进行预

测。由于此次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内未包含营运资金，故预测期第一期

的营运资金即为当期的营运资金增加额，预计各年的营运资金追加额

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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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预测期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营业收入 482,741.49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营业成本 458,311.91 484,867.22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完全成本 465,992.68 493,941.40 494,588.60 494,588.60 494,588.60 494,588.60 

期间费用 7,680.77 9,074.18 8,906.07 8,906.07 8,906.07 8,906.07 

税金及附加 1,247.78 1,309.38 1,296.67 1,296.67 1,296.67 1,296.67 

管理费用 850.05 1,440.98 1,501.33 1,501.33 1,501.33 1,501.33 

所得税费用 5,582.94 6,323.81 6,108.08 6,108.08 6,108.08 6,108.08 

折旧及摊销 12,447.58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折旧 12,447.58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付现成本 453,545.10 481,364.86 482,012.06 482,012.06 482,012.06 482,012.06 

最低现金保有量 37,795.42 40,113.74 40,167.67 40,167.67 40,167.67 40,167.67 

存货 45,159.53 47,776.14 47,856.48 47,856.48 47,856.48 47,856.48 

应收款项 74,353.42 79,000.51 79,000.51 79,000.51 79,000.51 79,000.51 

应付款项 114,182.28 121,030.56 121,189.14 121,189.14 121,189.14 121,189.14 

营运资金 43,126.10 45,859.83 45,835.52 45,835.52 45,835.52 45,835.52 

营运资金增加额 43,126.10 2,733.74 -24.31 - - - 

（九）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具体计算税前折现率时，我们先根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计算得出税后口径的折现率，然后将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

以便于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基础相一致。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即期望的股权回报率和经所得

税调整后的债权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基本公式为： 

ra=𝑊ACC =（1 − t）× rd × wd + re ×we 

式中：t：所得税率 

Wd：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𝑤𝑑 =
𝐷

(𝐸+𝐷)
  

We：评估对象的股权资本比率𝑤𝑒 =
𝐸

(𝐸+𝐷)
  

re：股权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股权

资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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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f+βe×（rm-rf）+ε   

式中：rf：无风险报酬率； 

rm：市场预期报酬率； 

ε：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e：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税前折现率的计算方式： 

依据国际会计准则 IAS36-BCZ85 列示，“理论上，只要税前折现率是

以税后折现率为基础加以调整得出的，以反映未来纳税现金流量的时

间和特定金额，采用税后折现率折现税后现金流量的结果与采用税前

折现率折现税前现金流量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基于上述国际会计准

则原则，本次通过对税后折现率（WACC）采用单变量求解的方法计算

出税前折现率： 

 

式中：Ri：详细预测期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税前折现率 

Rai：详细预测期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n：永续期税后自由现金流量 

ra：税后折现率 

1. 无风险报酬率 rf 的确定 

无风险报酬率反映的是在本金没有违约风险、期望收入得到保证

时资金的基本价值。在此情形下，投资者仅仅牺牲了某一时期货币的使

用价值或效能。对一般投资者而言，国债利率通常成为无风险报酬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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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准。这不仅因为各国的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上同类金融产品中

最低的，而且还因为国债具有有期性、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等特点。 

由于国债具有以上本质特征，其复利率常被用作无风险利率。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 Wind 资讯查询，选取距评估基准日到期年限 10

年期及以上的国债到期收益率 3.52%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无风险回报率 rf=3.52%。 

2.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β 值确定 

β 被认为是衡量公司相对风险的指标，投资股市中一个公司，如果

其 β 值为 1.1，则意味着股票风险比整个股市场平均风险高 10%；相反，

如果公司 β 为 0.9，则表示其股票风险比股市场平均低 10%。 

个股的合理回报率＝无风险回报率＋β×（整体股市回报率－无风

险回报率）+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β＝1 时，代表该个股的系统风险＝大盘整体系统风险； 

β>1 时代表该个股的系统风险高于大盘，一般是易受经济周期影响； 

β<1 时代表该个股风险低于大盘，一般不易受经济周期影响。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β： 

β=βu×[1＋(1-t)D/E] 

其中：β：权益系统风险系数（有财务杠杆的 β） 

βu：无财务杠杆的 β 

D/E：债务市值/权益市值 

t：所得税率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 iFinD 数据库，选取委估资产组的业务范围相同、

经营规模相近、资本结构相似的国内 A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 11 家，查取

可比上市公司的有财务杠杆贝塔系数、带息债务与权益资本比值、企业

所得税率，并求取可比上市公司无财务杠杆贝塔系数的平均数作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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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企业无财务杠杆 βu 的系数为 0.5255 如下表： 

可比上市公司无财务杠杆的贝塔系数 βU 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贝塔系

数 
年末所得税率 

带息债务／

股权价值 
无杠杆贝塔系数 代码 

1 抚顺特钢 0.6850 15% 14.7319 0.6088 600399.SH 

2 方大特钢 0.5863 25% 8.6249 0.5507 600507.SH 

3 望变电气 0.6594 15% 15.7677 0.5815 603191.SH 

4 甬金股份 1.0983 15% 36.3578 0.8390 603995.SH 

5 中信特钢 1.0998 25% 53.2350 0.7860 000708.SZ 

6 太钢不锈 0.6103 15% 48.3067 0.4327 000825.SZ 

7 沙钢股份 0.7519 25% 50.6377 0.5449 002075.SZ 

8 久立特材 0.4594 15% 6.1100 0.4367 002318.SZ 

9 金洲管道 0.5183 15% 9.7754 0.4785 002443.SZ 

10 常宝股份 0.3716 15% 3.1085 0.3620 002478.SZ 

11 盛德鑫泰 0.1715 15% 8.6657 0.1597 300881.SZ 

 算术平均 0.6374  23.2110 0.5255  

数据来源：iFinD 数据库 

iFinD 数据库，查取同行业的可比上市公司的带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比值，并求取平均数为 0.2321，企业经营过程中也将保持此资本结构，

适用所得税率为 25%，则计算可得有财务杠杆的系统风险系数 β 为

0.6170。 

3. 市场报酬率 rm 的确定 

市场报酬率是预期市场证券组合收益率，rm 的确定既可以依靠历

史数据，又可以基于事前估算。本次市场报酬率取股权投资风险收益率，

以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所期望的收益率作为市场报酬率。我们根据下

列方式计算：选用沪深 300 指数作为衡量中国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以

沪深 300 每年年末收盘指数，求取其平均收益率计算得到股票投资市

场报酬率为 9.36%。 

4. 资产组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ε 的确定 

特定风险溢、折价，表示非系统风险，由于目标资产组具有特定的

优势或劣势，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应增加或减少。本次产权持有人为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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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而评估参数选取参照的是上市公司，故需通过特定风险调整。

综合考虑企业的规模、企业所处经营阶段、主要产品所处发展阶段、企

业经营业务、产品和地区分布、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机

制、管理人员的经验和资历、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等，确定委估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为 2.00%。 

5. re 折现率的确定 

将上述各值分别代入公式： 

re=rf+（rm－rf）＋ε 

re=3.52%+0.6170× （9.36%-3.52%）+2.00% 

则折现率 r=9.12% 

6. 综合折现率 r 的确定 

所得税前付息债务利率取评估基准日一年期 LPR 为 3.45%，适用所

得税税率为 25%；则：所得税后债务利率 rd 为 2.59%； 

Wd：付息债务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 18.84%； 

We：权益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 81.16%； 

则根据公式：r=rd× wd+re× we=2.59%× 18.84%+9.12%× 81.16% 

综合折现率为 7.89%。 

7. 税前折现率的确定 

为与收益口径保持一致，本次通过对税后折现率（WACC）采用单

变量求解的方法计算出税前折现率。经测算，得到税前折现率为 10.68%。 

（十）包含商誉资产组价值的确定 

根据预测的息税前流量和折现率，即可得到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包含商誉资产组的评估值

为 185,631.49 万元。预测结果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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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预测数据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1 营业收入 482,741.49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512,912.83 

2 减：营业成本 458,311.91 484,867.22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485,682.53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47.78 1,309.38 1,296.67 1,296.67 1,296.67 1,296.67 

4 销售费用 - - - - - - 

5 管理费用 850.05 1,440.98 1,501.33 1,501.33 1,501.33 1,501.33 

6 研发费用 - - - - - - 

7 财务费用       

8 资产减值损失       

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 - 

10 投资收益 - - - - - - 

11 营业利润 22,331.75 25,295.25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12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13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14 利润总额 22,331.75 25,295.25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15 所得税费用（税前不加计） - - -    

16 净利润 22,331.75 25,295.25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17 加：折旧及摊销 12,447.58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8 加：扣税后利息       

19 减：追加资本性支出 23,528.37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12,576.54 

20 减：营运资金增加额 43,126.10 2,733.74 -24.31 - - - 

21 营业净现金流量 -31,875.13 22,561.51 24,456.62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注：上表为营业净现金流量计算过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预测数据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永续 

营业净现金流量 -31,875.13 22,561.51 24,456.62 24,432.31 24,432.31 24,432.31 

折现率（WACCBT) 10.68% 10.68% 10.68% 10.68% 10.68% 10.68% 

折现期 0.50 1.50 2.50 3.50 4.50  

折现系数 0.95 0.86 0.78 0.70 0.63 5.93 

净现金流量现值 -30,298.68 19,376.86 18,978.20 17,130.36 15,477.82 144,966.93 

经营性资产价值 185,631.49      

注：由于此次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内未包含营运资金，故期初营运资

金为零，预测期第一年（2024 年）净现金流量中的营运资金即为当期

营运资金增加额。经初步测算，扣减当期营运资金增加额 4.31 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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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支出 2.35 亿元（设备维护方面支出 1.24 亿元、新增生产能力方

面支出 1.11亿元）后致使 2024年净现金流量现值为负数。 

年审会计师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评估、测试西宁特钢合并矿冶科技形成的商誉等长期资

产减值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情况； 

2）获取西宁特钢 2023年度含商誉在内的长期资产减值测试底稿、

管理层对资产组的识别和将商誉分配至相关资产组的方法，复核确定

相关资产/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以及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计划结合《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7 号-商誉减值的审计》规定执行进一步的审

计程序； 

3）基于我们对西宁特钢所处行业的了解，综合评估相关资产/资产

组的历史经营情况，复核公司管理层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的未来

收入增长率、预测的毛利率、费用率以及折现率等关键假设的合理性，

同时复核及评价管理层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的适当性； 

4）对管理层采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假设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价关键

假设变动对减值测试结论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5）复核有关商誉等长期资产减值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6）评价管理层委聘的外部估值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

性。 

我们将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预审西宁特钢 2023年度财务报表时

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核对，公司所载资料及上述说明与我们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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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钢 2023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所取得的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无重

大不一致情形，未发现有关会计处理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我们对西宁特钢的 2023年年报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

尚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 

（3）结合相关资产组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及原因，说明你公司对

矿冶科技并表后随即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前期合并对

价是否公允，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矿冶科技成立于 2018 年 9 月，炼铁产能为 170 万吨，其产品主要

供应西宁特钢，公司取得矿冶科技股权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原因如下：

一是保障上市公司供应链安全、生产经营稳定，公司主要是长流程炼钢

工艺，以铁水为原料，如果失去铁水供应，现有炼钢产能将无法得到充

分保障，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中断或可能出现经营亏损增加；二

是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重整过程中多数意向投资人均反馈铁水是炼

钢的必要配套，并提出希望将矿冶科技的股权置入上市公司，且尽可能

提高上市公司对矿冶科技的控制权比例。 

为最大限度保障西宁特钢及其债权人在内的广泛主体的合法权益，

西宁特钢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同意取得矿冶科技 100%股权。

西宁特钢通过“现金+股票”的方式完成了对矿冶科技全体债权人的债

务重组，矿冶科技股权比例增加至 100%，收购成本为支付对价的公允

价值 3.4 亿元（即现金+股权公允价值），支付对价详见 1.（1），其

经济实质属于资本性投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矿冶科技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83 亿元与合并成本的差额，

公司确认商誉 5.24亿元，确认的商誉是司法重整活动完成的体现。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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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

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在报告期

期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第六条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

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在司法重整活动完成后，基于矿冶

科技恢复正常经营状态，经营情况及盈利状况可预测，公司聘请专业的

评估机构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根据

初步评估结果，含商誉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商誉减值约 3.4 亿元。 

综上，公司合并矿冶科技合并成本由重整计划确定,金额为 3.41亿

元，合并产生商誉 5.24 亿元，自合并成本确定后至资产交割日矿冶科

技共计产生经营亏损 6.32 亿元，经营未达预期，公司于年底采用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后，

商誉出现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提了商誉

减值，详见问题 1（2）回复。因此,前期合并对价是根据重整计划确定

的，已经获得公司及矿冶科技债权人会议、出资人会议表决审议通过，

收购矿冶科技有利于上市公司供应链安全、生产经营稳定，双方在区域

产业上拥有天然的协同性和连结性,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和中

小股东的权益。商誉减值主要是因矿冶科技经营未达预期，产生过渡期

经营亏损所致。公司后续将进一步完善矿冶科技内部治理，保障矿冶科

技提升公司及矿业科技的价值。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将公司上述情况说明回复与我们在预审西宁特钢 2023年度财

务报表时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已执行的相关审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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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司所载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西宁特钢 2023 年度财

务报表过程中所取得的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相符，未发现有关会计处

理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评估师意见：详见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回复函。 

 2. 关于应收款项减值。 

“公告显示，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江仓能源)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进入重整程序，由法院指

定的管理人接管，公司不再将江仓能源纳入合并范围。公司对江仓能

源的应收账款原值为 14.31 亿元，需计提信用减值共计 13.6 亿元。请

公司补充说明:(1)列表披露主要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金额、形成原因、账龄、已采取及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减值计提及

合理性等;(2)你公司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收款项回款追偿方案和实

施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回复： 

（1）列表披露主要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金额、形

成原因、账龄、已采取及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减值计提及合理性

等。 

1.应收款项形成原因 

江仓能源成立于 2004 年，系公司的原控股子公司，主要围绕“原

煤开采加工、焦炭冶炼、化产回收”开展经营，也是西宁特钢“煤—焦

—铁—钢—材”一体化产业链的中上游项目，前期拥有木里煤田矿区三

井田、四井田 3.12亿吨焦煤资源，2008 年 5 月江仓能源的煤矿项目陆

续开工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25亿元，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借款。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公司应收江仓能源款项 14.78 亿元，其中

公司提供的资金借款 9.02 亿元及应收的利息 4.43 亿元，本利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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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亿元，主要系 2016 年 4 月江仓能源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安

排，煤矿项目建设停止施工，转入综合治理，期间金融机构陆续抽、减

存量贷款，为保证上市公司整体资金链的完整、安全，公司向其提供资

金借款（全部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之前）。应收款项明细表及账龄表

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款项

性质 
 借方  贷方  增减额 

2016 

本金 138,450.00 57,000.00 81,450.00 

利息 2,216.36 433.91 1,782.45 

其他  -      -    

小计 140,666.36 57,433.91 83,232.45 

2017 

本金 78,200.00 82,800.00 -4,600.00 

利息 10,743.91 2,000.00 8,743.91 

其他    -    

小计 88,943.91 84,800.00 4,143.91 

2018 

本金 108,600.00 102,640.00 5,960.00 

利息 9,312.77 73.23 9,239.54 

其他    -    

小计 117,912.77 102,713.23 15,199.54 

2019 

本金 119,701.58 119,648.75 52.83 

利息 9,280.49 13,600.00 -4,319.51 

其他    -    

小计 128,982.07 133,248.75 -4,266.68 

2020 

本金 59,080.00 48,622.50 10,457.50 

利息 10,873.31  -    10,873.31 

其他 19,710.73  -    19,710.73 

小计 89,664.04 48,622.50 41,041.54 

2021 

本金 10,600.00 20,673.48 -10,073.48 

利息 7,371.44 120.29 7,251.15 

其他 1,718.85 6,525.46 -4,806.61 

小计 19,690.29 27,319.23 -7,628.94 

2022 

本金 7,000.00  -    7,000.00 

利息 7,273.36  -    7,273.36 

其他 202.88 3,275.42 -3,072.54 

小计 14,476.24 3,275.42 11,200.82 

2023 

本金  -     -     -    

利息 3,429.38  -    3,429.38 

其他 1,965.18 421.45 1,5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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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5,394.56 421.45 4,973.11 

合计 

本金 521,631.58 431,384.72 90,246.86 

利息 60,501.02 16,227.43 44,273.59 

其他 23,597.64 10,222.33 13,375.31 

总计 605,730.24 457,834.48 147,895.76 

注：其他系公司与江仓能源其他经营业务。 

单位：万元 

2.已经采取主要措施 

针对公司应收江仓能源的款项前期已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每期

末公司与江仓能源对账，并对金额进行盖章确认，保障债权不超过法律

规定的有效期；二是公司不定期发催缴函，同时江仓能源以焦炉煤气、

干熄焦发电供应给西宁特钢用于抵减欠款；三是公司与江仓能源签订

了借款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协议。 

由于江仓能源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被西宁中院裁定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公司应收江仓能源的款项依法纳入破产债权，将根据重整计划

依法受偿，截至目前公司已向江仓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但江仓能源重整

计划正在制定。 

3.减值计提原因 

2022 年 4 月江仓能源按照青海省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开展江

仓三井田、四井田矿井的各项工作，根据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限期

办理江仓矿区三井田等十宗矿业权注销登记手续的通知》（青自然资

[2022]126 号）对上述矿业权办理了注销登记，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矿业权注销通知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0）至此江仓能源矿业权灭失。

应收款项账龄 
合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4,973.11  

 

11,200.82  

 

33,412.61  
98,309.22  147,8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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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钢于 2022 年底计提与江仓能源矿业权相关资产减值 22.66 亿

元，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4）同时母公

司报表对江仓能源应收款计提了信用减值 4.97 亿元，2022 年西宁特钢

控制江仓能源合并报表已抵消。 

2023 年 6 月 20 日江仓能源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由法院指定的管

理人接管，公司失去对江仓能源的控制权，不再将江仓能源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子公司重整暨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3-047）。2023 年末公司对应收江仓能源款项进行

单项减值测试，根据管理层预计的江仓能源债权清偿率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 13.6 亿元，同时江仓能源因 2022 年计提减值损失 22.66 亿元导

致净资产为负，西宁特钢转回超额亏损 7.49 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影响

2023年减值损失 6.11 亿元。 

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1.超额亏损转回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09 年第 1 期）》（会计部函[2009]48 号）规定：公司对超额亏损

子公司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根据有关规定未确认的投资损失，公司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转让上述超额亏损子公司时，转让价款与上述未

确认投资损失的差额应调整未分配利润，不能在合并利润表中确认为

当期投资收益;对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已在利润表内确认的子公司超

额亏损，在转让该子公司时可以将转让价款与已确认超额亏损的差额

作为投资收益计入当期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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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7.49 亿元 

贷：信用减值损失   7.49 亿元 

备注：江仓能源以前年度累计净利润亏损 21.39 亿元，按照持股

比例 35%计算，归属于母公司超额亏损转回 7.49 亿元，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现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持股比例 

2020 年以前     56,411.04         19,743.86  35% 

2021 年度   -235,259.19        -82,340.72  35% 

2022 年度    -35,027.47        -12,259.62  35% 

合计   -213,875.63        -74,856.47  35% 

2.合并层面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

订）》第四十八条（一）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

著增加，企业应当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无论企业评估信用损失的基础是单项金融工

具还是金融工具组合，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当作

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借：信用减值损失 13.6亿元 

贷：坏账准备  13.6 亿元 

3. 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 号》3-3母公司丧失

控制权时对应收原子公司款项的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企业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

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

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

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

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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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实践发现，部分公司在处置子公司时，对无法收回的应收原子

公司款项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和分歧。现就该事项

的意见如下： 

企业处置子公司时，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应收的原子公司款项应

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确认和计量的金额与该

应收款项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原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抵减处置子公

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借：投资收益 6.11亿元 

贷：信用减值损失  6.11 亿元 

（2）你公司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收款项回款追偿方案和实施措

施，采取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西宁中院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裁定受理江仓能源的重整申请，并

于同日指定江仓能源清算组担任江仓能源管理人。江仓能源目前仍在

司法重整程序中，公司已经向江仓能源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将与江仓能

源管理人积极沟通争取更优偿债安排，切实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

益。 

3.关于年审会计师履职。 

“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

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

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 

公司回复： 

公司针对年度审计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工作场所，提供与审计工作

需要相关资料，公司相关审计需要资料无限制提供或查阅，配合年审会

计师完成相关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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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意见： 

年审会计师将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

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

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 

4.关于担保事项。 

“公告显示，你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西藏博利建筑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博利)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共计 1.02

亿元。关注到，你公司董事周雪峰表决弃权，原因为你公司股票仍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年度审计仍在进行中，公司最终担保事项财

务数据依据仅为初步财务测算数据，准确的财务数据并未公告，无法

对该议案进行明确判断。请你公司董事会结合西藏博利盈利能力、资

产状况和信用状况等，审慎评估担保事项相关风险，审慎推进后续事

宜，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回复： 

西藏博利是西宁特钢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西藏地区的螺纹钢销

售。针对 1.02 亿元担保事项董事周雪峰表决弃权，公司已如实披露其

弃权情况及原因。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西藏博利资产总

额为 2.92 亿元，负债总额 0.91亿元，净资产 2.01亿元，资产负债率

为 31.22%，截止目前西藏博利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及涉诉和其他逾期

情况。 

2023年 6 月 20日西宁特钢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西藏博利在西藏

银行 1.45 亿元（敞口）银行承兑汇票逾期，并按年息 18%计算逾期利

息，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0）和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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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收到诉前财产保全

<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25），后期经与西藏银

行反复协商最终签署了相关协议，解决了逾期问题并争取了后期授信

合作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解除诉前财产保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4）。 

此次业务的接续合作，西藏博利可继续享受西藏地区政策性贴息

补助，贷款中 1,200 万元为重组贷款，用于清偿前期欠付利息，利率按

照当期一年期西藏地区 LPR执行（目前 1.45%），新增 9,000 万元授信

借款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性资金，利率按照当期三年期西藏地区 LPR

执行（目前 1.85%）。2023 年西藏博利利润亏损 0.2 亿元，主要原因为

承担了年息 18%违约利息所致，此次与西藏银行业务的接续合作将大幅

提升西藏博利的盈利能力，为公司后期在西藏地区螺纹钢销售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目前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零，也未对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此笔业务的担保事宜未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及中

小股东利益，公司将秉着审慎的态度推进。 

备查文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上交所回复函； 

2.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上交所回复函。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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